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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是国家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主办的高校法学类专业出版机构，
其宗旨是为中国法学教育、法学研究服务。
多年来我社始终把法学教材建设放在首位，向广大读者提供研究生、本科、专科、高职、中专等各种
层次、多种系列的精品法学教材，其中很多教材荣获国家教育部、司法部、新闻出版总署等部委的优
秀教材奖，是我国重要的法学教材出版基地之一。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曾多次荣获国家良好出版社、先进高校出版社荣誉称号。
在新时期，我们将一如既往地真诚为广大读者服务，努力为中国的法学教育事业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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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传丽，女，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前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国际经
济法研究中心主任。
兼任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国际经济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WTO研究会副会长
，北京国际法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法学会常务理事，ICSID调解员，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仲裁员、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员等。
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法、国际贸易法。
专著和主编成果主要有：《涉外经济合同的法律效力》、《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条文释义》、《国
际技术贸易法》、《国际贸易法——货物贸易法》、《国际贸易法——政府管理贸易的法律制度》、
《国际贸易法——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国际经济法》、《国际贸易法》、《中国合同法》等。
发表的主要论文包括：《欧洲法院司法独立性对欧洲一体化的贡献》、《中韩双边贸易协定构想》、
《WTO农业协定与农产品贸易规则执行评价》、《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机制探讨》、《跨国
公司的社会责任》、《两岸四地法院判决承认和执行的若干法律问题》、《国际经济法与公共利益》
、《WTO协议与司法审查》、《改革开放与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市场准入与反不正当竞争》、《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问题——商标权与灰色市场》、《划拨的法律问题》、《WTO争端解决机制—
—兼评贸易报复》、《中国反倾销法的回顾与前瞻》、《WTO——一个自给自足的法律体系——兼评
两岸四地经贸关系的新发展》、《后WTO时代国际贸易法的新发展》等。
主持的科研项目包括：《国家哲学社科基金项目——WTO与国际劳工核心标准权利研究》、《教育部
博士点基金项目——WTO农产品协议与农产品贸易规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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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二）多式联运单据多式联运单据是证明多式联运合同及多式联运经营人接管货物并按合同条
款提交货物的证据。
根据公约规定，多式联运单据依发货人的选择可作成可转让单据或不可转让单据。
实践中，只有单据的签发人承担全程责任时，才有可能作成可转让的单据。
此时，多式联运单据具有货物权利凭证的性质和作用。
在作成可转让单据时，应列明按指示或向持票人交付。
凭指示交付，经背书方可转让；向持票人交付，无需背书即可转让。
当签发一份以上可转让多式联运单据正本时，应注明正本份数。
收货人只有提交可转让多式联运单据才能提取货物。
多式联运经营人按其中一份正本交货后，即履行了交货义务，如签发副本，则应注明“不可转让副本
”字样。
如签发不可转让多式联运单据，则应指明记名的收货人。
多式联运承运人将货物交给不可转让单据所指明的记名收货人才算履行了交货义务。
公约第8条规定了多式联运单据的15项内容：①货物品类、标志、危险特征的声明，包数或件数，毛重
；②货物的外表状况；③多式联运经营人的名称与主要营业地；④发货人名称；⑤收货人名称；⑥多
式联运经营人接管货物的时间、地点；⑦交货地点；⑧交货日期或期间；⑨联运单据可转让或不可转
让的声明；⑩联运单据签发的时间、地点；⑨联运经营人或其授权人的签字；⑥每种运输方式的运费
，用于支付的货币、运费，由收货人支付的声明等；⑩航线、转运方式和转运地点；⑩关于多式联运
遵守本公约规定的声明；⑩双方商定的其他事项。
根据公约规定，以上一项或数项内容之缺乏，不影响单据作为多式联运单据的性质。
如果多式联运经营人及其代表知道或有合理根据怀疑多式联运单据所列货物品类、标志、包件数和数
量、重量等没有准确地表明实际接管货物的状况，或无适当方法进行核对，经营人应在单据上作出保
留，注明不符之处及怀疑根据或无适当核对方法。
如不加批注，则视为他已在多式联运单据上注明货物外表状况良好。
多式联运单据的签发，并不排斥在必要的时候按照适用的国际公约或国家法律签发同国际多式联运所
涉及的运输或其他服务有关的其他单据，但这种单据的签发不得影响多式联运单据的法律性质。
（三）联运经营人的赔偿责任根据公约的规定，联运经营人是指其本人或通过其代表订立多式联运合
同之人。
他不是发货人的代理人，也不是参加多式联运的承运人的代理人。
作为多式联运合同的原主，负有履行合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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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际经济法(第3版)》：21世纪普通高等教育法学精品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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